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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「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」第一項附

表一、第二項附表二、第三項附表三及第四項附表四修

正草案研商暨公聽會議 

議程 

一. 主席致詞 

二. 業務單位報告 

三. 討論事項：修正「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」

第一項附表一、第二項附表二、第三項附表

三及第四項附表四修正草案 

四. 臨時動議 

五. 結論 

六. 散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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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一、第二項附表二、第三項附表三及第四項附表四修

正草案研商暨公聽會議  書面意見表 

日期：107 年 12 月 5 日下午 2 時 (星期三) 

 
單位：            
 
職稱：                 

 
姓名            

書 
 
 

 
面 
 

 
 
意 
 
 
 
見 

 

備註：若有相關建議及意見，請儘量以書面表達，本表若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加印，並請
於會後送交承辦人，以利彙整。如不克出席會議，請將意見表 E-mail：
lingkai.yu@epa.gov.tw，或傳真至 02-2325-3823，或郵寄至 10667 臺北市大安區大安
路二段 132 巷 35 弄 1 號化學局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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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第一項附

表一、第二項附表二、第三項附表三及第四項附
表四修正草案總說明 

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（以下簡稱本公告）於九十

六年公告施行，迄今十一年，歷經十一次修正，係依現行毒性化學物

質管理法第七條、第十一條規定，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得依管理需要，

公告毒性化學物質及其管制濃度、大量運作基準，並修正不合需要之

管理事項。 

因應聯合國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斯德哥爾摩公約管理趨勢，十溴二

苯醚原為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，修正為第一、二類毒性化學物質，並

將管制濃度加嚴修正為百分之一，大量運作基準為五十公斤，及增列

短鏈氯化石蠟為第一類毒性化學物質，管制濃度為百分之一，大量運

作基準為一百公斤，另修正六氯-1,3-丁二烯之禁止運作事項與得使用

用途，俾與國際公約接軌。  

 本公告修正草案重點如下： 

一、 修正十溴二苯醚為第一、二類毒性化學物質，並將管制濃度加

嚴修正為百分之一，大量運作基準為五十公斤；增列短鏈氯化

石蠟為第一類毒性化學物質，管制濃度為百分之一，大量運作

基準為一百公斤。（修正公告事項第一項附表一） 

二、 增列十溴二苯醚、短鏈氯化石蠟及六氯-1,3-丁二烯之禁止運作

事項。（修正公告事項第二項附表二） 

三、 修正六氯-1,3-丁二烯及增列十溴二苯醚、短鏈氯化石蠟得使用

用途。(修正公告事項三附表三) 

四、 增列十溴二苯醚及短鏈氯化石蠟之規定期限完成相關事項。 

(修正公告事項四附表四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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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大學大新館 
地址：100 臺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127 號 4F 數位演講廳 
 
交通資訊 
公車站 
A： 235、270、652、663、大溪→台北、三峽→台北號公車至東吳大學城中校區

站下。 
B： 207、38、656、657、245 號公車至東吳大學城中校區站下。 
C： 245、263、265、651、656、657 號公車至小南門（和平院區）站下車。 
D： 12、212、223、249、202、205、242、250、253、307、310、604、812、624、 
246、260 號 
公車至至小南門（和平院區）站下車。  
E： 38、206、270、252、660、243、304 承德線、304 重慶線、706 號公車至小

南門站下車。 
 
捷運站 
1.板南線→西門站（2 號出口國軍文藝中心、3 號出口遠百寶慶店）  
2.小南門線→小南門站（1 號出口） 
 

 


